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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珠江游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指引
（试行）

根据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安全有序复工

复产工作的有关通知要求和省分区分级防控指引，为做好珠江游

企业复工复产相关工作，制定以下工作指引。

一、分区分级防控

（一）高风险地区

暂停开放。

（二）中风险地区

暂停开放。

（三）低风险地区

各珠江游企业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，适度有序开放。有关措

施如下：

内部管理防控：

1.珠江游企业向市港务局报备后实施复工复产。

2.严格按照复工复产条件做好各项防控工作。

3.建立员工健康日常监测制度。员工应按规定填报“穗康”小

程序，每日上岗前须进行体温检测，并逐一记录台账备查。

4.复工复产初期，严格按照同一艘游船单晚航行计划不超过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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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航次、单船单航次实际载客量不超过该船核定载客量的 40%控

制航班密度和客流量，同时限制性提供餐饮服务。

5.市港务局将根据疫情发展和防控需要，及时调整航班密度

和客流量的限制。

6.排查全体员工疫情发生以来的流动信息情况，对有疫情发

生地旅居经历的返回人员需隔离 14天后方可上岗，并做好记录备

查。

7.提前对珠江游码头和运营船只工作区域、公共区域、设施

设备进行全面消杀防疫，用含氯消毒剂（有效氯浓度 250 mg/L～

500 mg/L）进行擦拭，做好消毒工作记录，对设施设备进行全面

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。

8.一线员工必须正确佩戴和摘脱口罩，注意个人卫生，并落

实有效防护措施。

9. 游船运营期间，每航次开航前用含氯消毒剂（有效氯浓度

250 mg/L～500 mg/L）对船上的公共区域、设施设备消毒一次，

每日运营前后应对游船进行彻底消毒。

10.重点做好公共卫生间的卫生防疫工作。确保厕所通风良

好，卫生设施完善，须按要求配备洗手液、手纸，并确保供水正

常和烘干机正常使用。便池、洗手台、把手等清洁后用含氯消毒

剂（有效氯浓度 250 mg/L～500 mg/L）消毒，地漏每天用消毒水

冲洗。

11.坚持做好垃圾分类。船上垃圾箱应及时清理和消毒，保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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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内环境整洁，增设废弃口罩回收专用箱（桶）。

对外服务管理防控：

12.售票实行分时段预约制、实名制，购票时应引导游客主动

填写《游客健康状况登记表》和联系方式，并明确指引游客按规

定佩戴口罩等防护品。

13.实行上船必检，在实名制安检闸口处，检查游客“穗康码”，

利用红外线测温仪或其他温度计对游客测量体温并登记造册，做

好游客管控措施。

二、复工复产条件

（一）严格责任落实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各珠江游企业应严格

按照有关规定，围绕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两大主题全面落实好企

业主体责任；市港务局内港分局按照有关规定切实履行好现场监

管职责；市港务局水运处等相关处室及时掌握珠江游疫情防控和

安全生产动态，发挥综合协调作用，引导和推动珠江游逐步恢复

到安全健康生产的正常轨道。

（二）制定复工复产方案，突出各主要环节的防控措施。各

珠江游企业应严格按照市防控办要求，在复工复产前，制定周密

完善的工作方案，明确疫情和安全防控响应机制、保障机制、应

急处置机制。方案应强化实名制预约售票、码头候船、实名制过

闸安检、游客上下船通道、游船大厅座位安排、顶层露台观赏区

人员安全间距、公共走道及卫生间的使用、预设专用应急隔离区

等环节的防控措施。方案还应明确，面向公众游客，如何利用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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络、码头站场、候船室、游船等公共平台、位置和区间，加强宣

传，及时发布疫情防控和安全防范公告，完善现场游客应急疏散

通道指引等内容。

（三）严密组织，安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。复工复产的各珠

江游企业应严格按照市防控办要求，全面落实防控机制到位、员

工排查到位、设施物资到位、内部管理到位、宣传教育到位等“五

个到位”。要按照复工复产方案，不折不扣备足防控疫情物资，加

强生产办公场地、员工居住地的疫情防控内部管理，严密组织防

控知识培训和员工健康排查，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。同时，

认真做好员工思想稳定工作，加强健康科普教育，强化人文关怀，

缓解员工在防控压力下的紧张心理，保持积极乐观心态。教育员

工不信谣不传谣，安心工作。对来自湖北等重点疫区的员工，要

按有关规定严格落实健康筛查和隔离要求，做好心理干预和辅导，

同舟共济，共克时艰。要持续教育员工时刻注意自己和身边人的

身体状况，保持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，积极做好自我防护，发现

异常情况按市防控办相关指引立即处置。

（四）切实抓好安全生产。实施复工复产的各珠江游企业要

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确保珠江游运营安全。企业在复工复产前要

做到“六个一”：企业主要负责人主持召开一次领导班子安全生产

专题会议、制定一份周密的复工复产方案、召开一次全体员工大

会、开展一次全员安全教育、制定一套应急处置方案、开展一次

全场性安全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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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严格执行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。在疫情防控期间，复

工复产的各珠江游企业必须严格落实防控值班制度，坚持领导在

岗带班，保持防疫值班人员在岗在位，24小时联络畅通。信息报

送方面，复工复产的各珠江游企业，须于前一天向市港务局（内

港分局、水运处）报送当天航班安排和售票计划，当天运行情况、

实际完成航班数和游客接待量等信息于当晚 24:00时前报送。期

间遇到突发情况，请按规定及时向市港务局报告。

三、实施属地管理

各区按照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复工复产分区

分级管控和本工作指引，有序适度推动珠江游企业的复工复产。

各珠江游企业应严格按照有关指引要求，切实做好复工复产相关

准备工作，完全达到相关防控条件，履行相关手续并经市港务局

内港分局现场核实后方可复工复产；复工复产期间，严格服从市

港务局内港分局的监管要求。需要向海事、区、街道等部门报备

的，由各珠江游企业自行完善相关报备手续。依照安全生产相关

法律、法规和各项规定，对经营场所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消防安全

检查和隐患排查，做好后续防控工作。

本指引由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文化旅游防控组负责

解释。联系人：林治顺，电话：83050381。


